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
農輔字第1110024099A號

主　　旨：預告修正「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十四條。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一項準用

第四條第三項。

三、「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

四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coa.gov.tw）。

四、本案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為配合年度監理委員會委員改聘期

間期程，且涉及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重大權益，爰

縮短公告期間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

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三）電話：（02）2312-6323。

（四）傳真：（02）2312-6348。

（五）電子郵件：h192948@mail.coa.gov.tw。

主任委員　陳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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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本規程)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

日施行。依現行本規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

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監會）委員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

生福利部、勞動部、行政院主計總處、直轄市政府代表各一人。考量我國

農業地區分布，縣（市）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以下簡稱農職保)被保險人人數皆高於直轄市農保、農職保被保險人

人數之實務現況，故為增進農監會委員之代表性，增列得聘任縣（市）政

府代表擔任委員，爰擬具本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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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監理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三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農監會隸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農委會），置委員十

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農委會主任委員

指定該會簡任職以上人

員兼任，其餘委員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專家四人。 

 二、農民代表五人。 

 三、農委會、衛生福利

部、勞動部、行政

院主計總處、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代

表各一人。 

前項第一款專家委

員由農委會遴聘，其餘委

員分別洽請有關機關、團

體遴送農委會聘（派）兼

之。 

第三條  農監會隸屬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農委會），置委員十

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農委會主任委員

指定該會簡任職以上人

員兼任，其餘委員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專家四人。 

 二、農民代表五人。 

 三、農委會、衛生福利

部、勞動部、行政

院主計總處、直轄

市政府代表各一

人。 

前項第一款專家委

員由農委會遴聘，其餘委

員分別洽請有關機關、團

體遴送農委會聘（派）兼

之。 

考量我國農業地區分布，

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人

數截至一百十一年九月底

止為九十七萬三千九百十

四人，屬直轄市者合計三

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九人

（百分之三十五點四

一）、屬縣(市)者合計六

十二萬九千零五十五人

（百分之六十四點五九）;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

人人數截至一百十一年九

月底止為三十一萬三千六

百二十三人，屬直轄市者

合計十萬二千八百六十一

人（百分之三十二點八）、

屬縣(市)者合計二十一萬

零七百六十二人（百分之

六十七點二），故為增進

農監會委員之代表性，爰

第一項第三款增列得聘任

縣（市）政府代表擔任委

員。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規程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 

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

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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